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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會議紀錄 

會議名稱: 114年第 3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 

暨審查基準檢討會議 

會議時間：114年 5月 2日(星期五) 下午 3時 

會議地點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會議室(桃園區中山北路 83 號 5 樓) 

主席/主持人: 陳副處長育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陳瑞霖 

出列席人員 ：(詳簽到冊)                   

壹、 主席致詞 

貳、 提案內容： 

【案由一】 (提案人: 吳柏毅建築師) 

有關細長型公有畸零地連接數宗土地，其部分公有土地被占用有已完成

建築之情形，如私有土地需通過公有畸零地連接建築線，得否就該相臨

之土地範圍核發桃園市公私有畸零地建議合併使用證明書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 : 

一、桃園市公私有畸零地建議合併使用證明書核發基準第二點第二項：

前項申請合併之公有土地，不得有本自治條例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

規定已建築完成之情形。但已建築完成之建築物為申請人所有者，

不在此限。 

二、細長型公有畸零地多連接數宗土地，如因他宗基地占用部分土地有

已完成建築之情形，導致整筆公有土地未能與其他私有土地合併使

用，為利土地完整有效使用，應就該相臨且未占用之土地範圍核發

桃園市公私有畸零地建議合併使用證明書，檢附相關案例討論。(附

件1) 

建 議 : 

有關細長型公有畸零地連接數宗土地，其部分公有土地被占用有已完成建

築之情形，如私有土地需通過公有畸零地連接建築線，得就該相臨之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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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圍核發桃園市公私有畸零地建議合併使用證明書。 

公會建議: 

有關細長型公有畸零地連接數宗土地，其部分公有土地被占用有已完成

建築之情形，如私有土地需通過公有畸零地連接建築線，得就該相臨之

土地範圍核發桃園市公私有畸零地建議合併使用證明書。  

決 議： 

依公會建議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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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由二】 (提案人: 拓璞聯合建築師事務所) 

已領有同一張使照含兩戶以上之建築基地，其中一戶業已合法拆除完

竣，但尚未辦理法定空地分割，且已申請建築執照核准在案。今欲與原

同一張使照申請危老獎勵，是否可將新申請之建築執照廢止並解除套繪

後，將其視為同一宗基地申請危老重建獎勵(附件2)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 : 

一、依桃園市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，重建計畫範圍定

義：符合危老之原建築基地+合併鄰接之建築基地或土地。 

二、已領有同一張使照之同一宗建築基地有兩筆以上地號及AB兩區建築

物，B區已拆除完竣，但未辦理法定空地分割，且依102年度第3次法

規研討會決議大小基地檢討原則，申請建築執照核准在案。今A區符

合危老建築物之條件，若B區將新申請執照廢止並解除套繪，是否得

以與原同一張建、使照視為同一宗建築基地並合併鄰地C申請危老重

建。(附件2) 

公會建議: 

領有使用執照且含兩戶以上之一宗建築基地，部分基地(B區)以他宗基地

申請建築執照核准在案且申請新建照時未辦理法定空地分割，其原使照

部分建築物已合法拆除完竣，惟原使照仍有部分建築物未拆除(A區)，如

A區符合危老建築物之條件且B區將新申請執照廢止並解除套繪，得以原

使照全部基地範圍(A+B)做為危老基地並合併鄰地C申請危老重建。 

決 議： 

依公會建議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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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由三】 (提案人: 桃園市建築師公會法規會) 

有關「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」發布生效(75年2月3日)後完成地籍

分割之建築基地欲拆除部分建築物並合併其他鄰地申請建築執照時，是

否須檢附同宗建築基地之其他土地權利證明文件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 : 

一、依據內政部103年5月19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030805282號函會議紀錄

決議二「非屬前項情形者，由各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建築機關視實

際需要，本於權責訂定相關處理方式，據以辦理。」(附件3)。 

二、依據桃園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10條第三項「但基地已領得使用執

照所留設之私設通路，於原基地範圍內申請增建、改建、修建或拆

除後新建者，不在此限。」。 

三、各直轄市相關規定：台北市、台中市、台南市→有時間限制 

                   新北市、高雄市→沒有時間限制。 

公會建議: 

於「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」發布生效後分割之各筆地號土地，於

領有使用執照前已完成地籍分割，符合下列條件始得免附同宗建築基之

其他土地權利證明文件: 

1. 申請拆除改建之部分地號土地及其合併鄰地，申請建築時應合於現

行建蔽率、容積率及「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」第3條各款規

定。 

2. 同一宗建築基地内其他未申請拆除改建之地號土地，剩餘土地及其

地上建築物，應符合原領建造執照申請當時規定之建蔽率、容積

率、現行都市計畫規定之基地最小開發規模及「建築基地法定空地

分割辦法」第3條各款規定。 

3. 申請建築之土地範圍與同一宗建築基地其他地號土地之連接部分，

應符合都市計畫法、建築法及其相關法令有關院落(比照境界線)、

防火間隔(比照境界線)及鄰幢間隔(比照同宗建築基地內之鄰幢建築

物)之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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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： 

依公會建議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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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由四】 (提案人: 陳文辤建築師) 

已取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，變更(拆除及增設)室內部分樓板且在未增加

原核准總樓地板面積之前提下，是否得僅依《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

用辦法》辨理建築物變更使用執照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 : 

一、《建築法》明定建築物之拆除應先請領「拆除執照」。 

二、《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》第8條規定：本法第73條第2項所

定有本法第9條建造行為以外主要構造、防火區劃、防火避難設施、

消防設備、停車空間及其他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，應申請變

更使用執照之規定如下： 

一、建築物之基礎、樑柱、承重牆壁、樓地板等之變更…(略)。 

三、本案因原有生產設備業已拆除，遺留下之工作構台當年計入容積樓

地板面積（約1,100㎡），今擬辨理立面變更及室內裝修審查併辦構

台拆除。(附件4) 

四、另建築法第9條之修建定義為「建築物之基礎、樑柱、承重牆壁、樓

地板、屋架及屋頂，其中任何一種有過半之修理或變更者。」 

建 議 : 

一、樓地板之變更在容積範圍內之增減（未增加總樓地板面積）應可依

《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》辨理建築物變更使用。 

二、本案樓地板面積之變更未過半，未達修建之標準。 

三、本案施工廠商資格應符合營造法之相關規定。 

公會建議: 

一、本案樓地板面積之變更未過半，未達修建之標準，僅需依《建築物

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》辨理建築物變更使用執照。 

二、本案施工廠商資格應符合營造法之相關規定。  

決 議： 

一、本案申請變更(拆除及增設)之樓地板面積未超過原核准樓地板二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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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一且未增加原核准總樓地板面積，得依《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

使用辦法》辨理建築物變更使用執照，惟施工廠商資格應符合營造

法之相關規定。 

二、變更使用執照程序完竣後，後續如擬依前點再次辦理變更，其原核

准樓地板應以最後一次變更完成之樓地板面積為檢討依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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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由五】 (提案人: 謝宇軒建築師) 

有關已將C類作業廠房附屬空間與作業廠房（生產線）作防火遮煙區劃

後，是否電梯豎道區劃須符合建築技術規則第79條及79條之1規定，提請

討論。 

說 明 : 

一、本案係新建工廠廠房計四層，總樓地板面積未達1,000㎡，一至三層

均為Ｃ類作業廠房（生產線）使用，四樓為作業廠房附屬空間使

用。其內部設有電梯貫穿一至四層，於四層電梯開口部分設置一小

時防火時效及遮煙捲簾，將生產線與附屬空間用途作防火區遮煙劃

分隔（如簡圖），符合建築技術規則79條及79條之1規定。 

二、依桃園市政府建管處112年3月31日所提案由一決議內容：依內授營

建管字第1090808120號函，C類作業廠房生產線如與廠房附屬空間區

劃分隔，貫穿作業廠房生產線之電梯豎道道區劃不受79條之2防火遮

煙限制（附件5-1）。 

三、另檢附內政部函 94.07.05.台內營字第09400837582號供參（附件5-

2）。 

建 議 : 

依桃園市政府建管處112年3月31日案由一決議事項決議內容：依內授營

建管字第1090808120號函，C類作業廠房生產線如與廠房附屬空間區劃分

隔，貫穿作業廠房生產線之電梯豎道道區劃不受79條之2防火區劃及遮煙

限制。 

決 議： 

昇降機道通達廠房附屬空間與作業廠房（生產線），如廠房附屬空間與昇

降機道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處

防火構造之樓地板形成區劃分隔且防火設備具遮煙性能者，則該昇降機

道另有貫通第79條之1第1項所列用途時，得依內授營建管字第

1090808120號函不受第79條之2防火區劃及遮煙限制。 

參、 散會:下午5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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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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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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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

 

1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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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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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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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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